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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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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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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部门
和方式

备注

1 00724079530100001000441500 食盐零售许可证核发 食盐零售许可证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
    第二十五条  食盐批发、零售实行许可证制度。食盐批发许可证由省盐业行政
主管部门审查、核发，报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备案。食盐零售许可证由县级以上盐
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核发。
    食盐批发、零售许可证实行审验制度，持证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
接受审验。。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

企业个体工商户
省、  市
、  县、

负责管辖范围内
食盐零售许可证
核发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在法定和承诺时限内，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食盐零售许可证，并予以公开；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
5.事后监管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核查等方式，加强对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记录
、建档并公示信息。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33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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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市区盐务局权责清单目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
号

职权
编码

可予处罚的
违法行为

处罚
种类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涉及
层级

本级具体
职责权限

对应责任
事项

监督部门
和方式

备
注

1 00724079530200001000441500
擅自开发盐资源、开办制盐企业、扩大盐业生产规模
的

责令停止开发或生
产，限期拆除生产设
备，没收生产的盐产
品和违法所得，并可
处以盐产品价值和违
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
款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修正)
    第七条　严格控制新开发盐资源和扩大盐业生产规模。
    开发盐资源（含利用海水制盐、开采岩盐和井矿盐），开办制盐企业，扩大盐业生产规模的须经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审
查，并经有关部门按国家规定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责令停止有损盐业生产的行为，限期拆除养殖设施或建筑物；造成盐业生产损失
的，应当赔偿实际损失。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开发盐资源、开办
制盐企业、扩大盐
业生产规模的的行
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开发盐资源、开办制盐企业、扩大盐业生
产规模。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拆除生产设备、没收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2 00724079530200002000441500

在海盐场保护区内兴建小虾池、小盐田以及非法进行
其他有损海盐场的活动; 破坏湖盐场（厂）保护区内
的防护林带、植被和其他防护设施。破坏、侵占、盗
窃、哄抢制盐企业依法使用的土地、滩涂和盐矿资
源,或海盐场防护堤和纳潮排淡沟道以及制盐企业的
生产工具、设备和产品；破坏、侵占、盗窃、哄抢制
盐企业已开采的盐矿石（包括共生、伴生矿石）和卤
水，已纳入盐田的海水、各级卤水、盐田中的卤虫、
鱼虾、微藻等盐田生物的

责令其赔偿损失，没
收其非法所得，并可
处以不超过非法所得
额五倍的罚款。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国务院令51号)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海盐场保护区内兴建小虾池、小盐田以及非法进行其他有损海盐场的活动。本条例发布
前已有的小虾池、小盐田等的处理，由当地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省级人民政府处
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湖盐场(厂)保护区内的防护林带、植被和其他防护设施。本条例发布前有关保护区问题的纠纷，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省级人民政府处理。
　　第十二条  制盐企业的下列财产和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侵占、盗窃、哄抢：
　　(一)制盐企业依法使用的土地、滩涂和盐矿资源；
　　(二)海盐场防护堤和纳潮排淡沟道；
　　(三)制盐企业的生产工具、设备和产品；
　　(四)制盐企业已开采的盐矿石(包括共生、伴生矿石)和卤水，已纳入盐田的海水、各级卤水、盐田中的卤虫、鱼虾、微藻
等盐田生物。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在海
盐场保护区内兴建
小虾池、小盐田以
及非法进行其他有
损海盐场的活动的
行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及个人依法依规从事盐业生产活动。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停止有损盐业生产的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养殖设施或建筑物，造成合法利益者的生产
损失的，责其赔偿实际损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3 00724079530200003000441500
未按照国家规定，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盐产品出
厂的

责令其停止销售、没
收其非法所得、罚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国务院令51号)
    第十五条 制盐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质量监督检测工作，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产品不准出企业。
　　第十六条 在食盐中添加任何营养强化剂或药物，须经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禁止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废渣、废液加工制盐。但以盐为原料的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食用盐市场上销售下列盐制品：
　　(一)不符合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原盐和加工盐；
　　(二)土盐、硝盐；
　　(三)工业废渣、废液制盐。
　　经化学工业部批准的以盐为原料的少数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符合国家规定的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可以作为食用盐销
售，但必须纳入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产销计划，并依法缴纳盐税。
　　第二十三条 对碘缺乏病地区必须供应加碘食用盐。未经加碘的食用盐，不得进入碘缺乏病地区食用盐市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有权予以制止，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
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出厂
不符合质量和卫生
标准的盐产品的行
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并出厂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盐产品
。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停止生产，没收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盐产品及其销售收入，处以相应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4 00724079530200004000441500
未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同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擅自在食盐中添加营养强制剂和药物的

责令其停止销售、没
收其非法所得、罚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国务院令51号)
    第十五条 制盐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质量监督检测工作，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产品不准出企业。
　　第十六条 在食盐中添加任何营养强化剂或药物，须经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禁止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废渣、废液加工制盐。但以盐为原料的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食用盐市场上销售下列盐制品：
　　(一)不符合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原盐和加工盐；
　　(二)土盐、硝盐；
　　(三)工业废渣、废液制盐。
　　经化学工业部批准的以盐为原料的少数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符合国家规定的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可以作为食用盐销
售，但必须纳入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产销计划，并依法缴纳盐税。
　　第二十三条 对碘缺乏病地区必须供应加碘食用盐。未经加碘的食用盐，不得进入碘缺乏病地区食用盐市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有权予以制止，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
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在食盐中添加营养
强制剂和药物的行
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停止非法生产和销售行为，没收不合格盐产品及违法所得，处以相应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5 00724079530200005000441500
擅自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废渣、废液加工制盐在食
盐市场销售的

责令其停止销售、没
收其非法所得、罚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国务院令51号)
    第十五条  制盐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质量监督检测工作，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产品不准出企业。
　　第十六条  在食盐中添加任何营养强化剂或药物，须经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禁止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废渣、废液加工制盐。但以盐为原料的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食用盐市场上销售下列盐制品：
　　(一)不符合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原盐和加工盐；
　　(二)土盐、硝盐；
　　(三)工业废渣、废液制盐。
　　经化学工业部批准的以盐为原料的少数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符合国家规定的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可以作为食用盐销
售，但必须纳入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产销计划，并依法缴纳盐税。
　　第二十三条  对碘缺乏病地区必须供应加碘食用盐。未经加碘的食用盐，不得进入碘缺乏病地区食用盐市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有权予以制止，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
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利用盐土、硝土和
工业废渣、废液加
工制盐在食盐市场
销售的行政处罚。

1.立案阶段责任：依法立案或不予立案（不予立案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依法进行勘验（查）、鉴定、询问、保存证据，按规定举行听证；依法调查（检查）和收集
证据。
3.决定阶段责任：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履行法定告知义务。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文书并送达被处罚人、利害关系人（举报人）或有关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承担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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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市区盐务局权责清单目录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
号

职权
编码

可予处罚的
违法行为

处罚
种类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涉及
层级

本级具体
职责权限

对应责任
事项

监督部门
和方式

备
注

6 00724079530200006000441500
擅自将不符合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原盐和加工盐在食盐
市场销售的

责令其停止销售、没
收其非法所得、罚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国务院令51号)
    第十五条 制盐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质量监督检测工作，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产品不准出企业。
　　第十六条 在食盐中添加任何营养强化剂或药物，须经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禁止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废渣、废液加工制盐。但以盐为原料的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食用盐市场上销售下列盐制品：
　　(一)不符合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原盐和加工盐；
　　(二)土盐、硝盐；
　　(三)工业废渣、废液制盐。
　　经化学工业部批准的以盐为原料的少数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符合国家规定的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可以作为食用盐销
售，但必须纳入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产销计划，并依法缴纳盐税。
　　第二十三条 对碘缺乏病地区必须供应加碘食用盐。未经加碘的食用盐，不得进入碘缺乏病地区食用盐市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有权予以制止，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
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将不符合食用盐卫
生标准的原盐和加
工盐在食盐市场销
售的行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在食盐市场销售符合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原
盐、加工盐。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停止非法生产，没收不合格盐产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的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7 00724079530200007000441500 擅自在食盐市场销售土盐、硝盐的
责令其停止销售、没
收其非法所得、罚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国务院令51号)
    第十五条 制盐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质量监督检测工作，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产品不准出企业。
　　第十六条 在食盐中添加任何营养强化剂或药物，须经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禁止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废渣、废液加工制盐。但以盐为原料的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食用盐市场上销售下列盐制品：
　　(一)不符合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原盐和加工盐；
　　(二)土盐、硝盐；
　　(三)工业废渣、废液制盐。
　　经化学工业部批准的以盐为原料的少数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符合国家规定的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可以作为食用盐销
售，但必须纳入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产销计划，并依法缴纳盐税。
　　第二十三条 对碘缺乏病地区必须供应加碘食用盐。未经加碘的食用盐，不得进入碘缺乏病地区食用盐市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有权予以制止，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
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在食盐市场销售土
盐、硝盐的行政处
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销售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改正、没收不合格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的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8 00724079530200008000441500 擅自用工业废渣、废液制盐在食盐市场销售的 
责令其停止销售、没
收其非法所得、罚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国务院令51号)
    第十五条 制盐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质量监督检测工作，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产品不准出企业。
　　第十六条 在食盐中添加任何营养强化剂或药物，须经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禁止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废渣、废液加工制盐。但以盐为原料的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食用盐市场上销售下列盐制品：
　　(一)不符合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原盐和加工盐；
　　(二)土盐、硝盐；
　　(三)工业废渣、废液制盐。
　　经化学工业部批准的以盐为原料的少数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符合国家规定的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可以作为食用盐销
售，但必须纳入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产销计划，并依法缴纳盐税。
　　第二十三条 对碘缺乏病地区必须供应加碘食用盐。未经加碘的食用盐，不得进入碘缺乏病地区食用盐市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有权予以制止，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
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用工业废渣、废液
制盐在食盐市场销
售的行政处罚。

1.立案阶段责任：依法立案或不予立案（不予立案应当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依法进行勘验（查）、鉴定、询问、保存证据，按规定举行听证；依法调查（检查）和收集
证据。
3.决定阶段责任：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履行法定告知义务。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文书并送达被处罚人、利害关系人（举报人）或有关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承担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9 00724079530200009000441500
在碘缺乏地区，将未经加碘的食用盐，进入碘缺乏地
区食用盐市场的

责令其停止销售、没
收其非法所得、罚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盐业管理条例》(1990年国务院令51号)
    第十五条  制盐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质量监督检测工作，不符合质量和卫生标准的产品不准出企业。
　　第十六条  在食盐中添加任何营养强化剂或药物，须经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禁止利用盐土、硝土和工业废渣、废液加工制盐。但以盐为原料的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食用盐市场上销售下列盐制品：
　　(一)不符合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原盐和加工盐；
　　(二)土盐、硝盐；
　　(三)工业废渣、废液制盐。
　　经化学工业部批准的以盐为原料的少数碱厂综合利用资源加工制盐，符合国家规定的食用盐卫生标准的可以作为食用盐销
售，但必须纳入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产销计划，并依法缴纳盐税。
　　第二十三条  对碘缺乏病地区必须供应加碘食用盐。未经加碘的食用盐，不得进入碘缺乏病地区食用盐市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他们的职责分工，有权予以制止，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不超过非
法所得额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吊销其营业执照。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在碘
缺乏地区，将未经
加碘的食用盐，进
入碘缺乏地区食用
盐市场的行政处罚
。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销售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改正、没收不合格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的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10 00724079530200010000441500
擅自开办碘盐加工企业或者未经批准从事碘盐批发业
务的

责令停止加工或者批
发碘盐、 没收全部
碘盐和违法所得、罚
款

[行政法规]《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63号）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开办碘盐加工企业或者未经批准从事碘盐批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业主
管机构责令停止加工或者批发碘盐，没收全部碘盐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开办碘盐加工企业
或者未经批准从事
碘盐批发业务的行
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及销售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拆除生产设备，没收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于相应的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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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
号

职权
编码

可予处罚的
违法行为

处罚
种类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涉及
层级

本级具体
职责权限

对应责任
事项

监督部门
和方式

备
注

11 00724079530200011000441500
碘盐的加工企业、批发企业擅自加工、批发不合格碘
盐的

责令停止出售并责令
责任者按照国家规定
标准对食盐补碘, 没
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
处该盐产品价值三倍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取消其碘盐加
工资格、取消其碘盐
批发资格

[行政法规]《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63号）
    第二十五条　碘盐的加工企业、批发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加工、批发不合格碘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
构责令停止出售、并责令责任者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对食盐补碘，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3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对加工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报请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批准后，取消其碘盐加工资格; 
对批发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取消其碘盐批发资格。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碘盐
的加工企业、批发
企业擅自加工、批
发不合格碘盐的行
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及销售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其停止非法生产及销售行为，并处以相应的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12 00724079530200012000441500
擅自在缺碘地区食用盐市场销售不合格碘盐或者擅自
销售非碘盐的

没收其经营的全部盐
产品和违法所得、罚
款

[行政法规]《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63号）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缺碘地区的食用盐市场销售不合格碘盐或者擅自销售非碘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盐业主管机构没收其经营的全部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在缺碘地区食用盐
市场销售不合格碘
盐或者擅自销售非
碘盐的行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销售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的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13 00724079530200013000441500 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法生产食盐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
违法生产的食盐和违
法所得、罚款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1996年国务院令第197号）
    第五条  国家对食盐实行定点生产制度。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不得生产食盐。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审批。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食盐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
食盐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生产的食盐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非食
盐定点生产企业非
法生产食盐的行政
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规范食盐生产行业。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其停止非法生产和销售行为，没收非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14 00724079530200014000441500 擅自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食盐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
违法生产的盐产品、
违法所得和生产工
具，罚款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1996年国务院令第197号）
    第八条  严禁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食盐。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食盐的，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
的盐产品、违法所得和生产工具，可以并处违法生产的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利用井矿盐卤水晒
制、熬制食盐的行
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规范食盐生产行业。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停止生产、拆除生产设备，并处以相应的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15 00724079530200015000441500
擅自将液体盐（含天然卤水），工业用盐、农业用
盐，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的盐产品，其他非食用
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
收违法所得、罚款 

[行政法规]《食盐专营办法》（1996年国务院令第197号）
    第十六条  禁止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盐产品。井矿盐卤水不得用于食品、副食品加工或者直接食用。
    第二十四条、省外的盐产品经本省口岸到国（境）外或者经本省中转调运的，应当接受当地盐业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将液体盐（含天然
卤水），工业用盐
、农业用盐，利用
井矿盐卤水晒制熬
制的盐产品，其他
非食用盐产品作为
食盐销售的行政处
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及销售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其停止非法生产和销售行为，没收非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的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16 00724079530200016000441500

无定点生产企业证书生产和碘盐加工；用井矿盐卤水
晒制、熬制盐产品和用于食品副食品加工；擅自在食
盐中添加调味品、营养强化剂、药物等并以食盐产品
销售；在零售市场销售非碘盐、散装碘盐的

责令停止生产和销售
、没收盐产品和违法
所得、罚款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修正)
    第十一条　食盐生产和碘盐加工实行定点生产制度。从事食盐生产和碘盐加工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领取定点生产企
业证书。碘盐加工企业应当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申领卫生许可证。
    第十六条　禁止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盐产品。井矿盐卤水不得用于食品、副食品加工或者直接食用。
    第十七条　在食盐中添加调味品、营养强化剂、药物等并以食盐产品销售的，必须经省卫生行政部门、省盐业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并明确销售范围后方可生产。
    第二十八条  非碘盐、散装碘盐不得在零售市场上销售。
    因治疗疾病，不宜食用碘盐的，可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到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指
定的单位购买。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擅自
将液体盐（含天然
卤水），工业用盐
、农业用盐，利用
井矿盐卤水晒制熬
制的盐产品，其他
非食用盐产品作为
食盐销售行政处罚
。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及销售盐产品，规范食盐生产行业。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其停止非法生产和销售行为，没收非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17 00724079530200017000441500

碘盐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并出场(厂)；
生产假冒伪劣食盐产品，印制假冒食盐包装袋和防伪
碘盐标志；
销售假冒伪劣食盐；
为销售假冒伪劣盐产品提供生产场地、设备、仓储保
管及运输服务的

适用《打假条例》第
五十五条第一款：责
令停止生产、销售、
没收销售收入和违法
生产、销售的商品，
并处以该批违法商品
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
倍以下罚款；适用《
打假条例》第五十五
条第三款：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商品，并处违
法生产、销售商品货
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
规定；适用《打假条
例》第五十八条：责
令改正，没收服务收
入，处以十万元以下
罚款，服务收入在十
万元以上的，处以服
务收入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罚款，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1.[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修正)
    第十五条  禁止生产假冒伪劣食盐产品，禁止印制假冒食盐包装袋和防伪盐标志。禁止为生产假冒伪劣食盐产品、印制假
冒食盐包装袋和防伪碘盐标志提供生产场地、设备、仓储保管及运输服务。
    第二十九条  盐的进口业务由国家指定的进出口企业统一经营。
    第二十九条  禁止销售假冒伪劣食盐产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销售假冒伪劣食盐产品：（一）工业用盐作食盐销售
的；（二）井矿盐卤水作食盐销售的；（三）利用井矿盐卤水晒制、熬制的盐产品作食盐销售的；（四）不符合国家食盐标准
的盐产品作食盐销售的；（五）其他非食用盐产品作食盐销售的；(六)非碘盐冒充碘盐销售的；（七）假冒商标、假冒防伪碘
盐标志，假冒碘盐包装销售的。
2.[地方性法规]《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2012年修订）
   第十条  鼓励制盐企业对小型、分散、低产、伪劣的盐田实行停产或者转产，发展多种经营。盐田停产或者转产，按隶属
关系报批，并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二条  盐业生产和碘盐加工企业按照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生产计划组织生产或加工。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碘盐
生产不符合国家标
准并出场(厂)的行
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及销售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其停止非法生产和销售行为，没收非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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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0724079530200018000441500
碘盐存放超过规定的保存期或者保管不善，含碘量未
达到规定标准且不进行补碘的

责令限期整改、没收
盐产品和违法所得、
罚款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修正)
    第十三条　碘盐必须符合国家质量和卫生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得出场（厂）。
    碘盐存放超过规定的保存期或者保管不善，含碘量未达到规定标准的，由当地碘盐加工企业进行补碘。。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碘盐
存放超过规定的保
存期或者保管不
善，含碘量未达到
规定标准且不进行
补碘的行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销售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其停止非法销售行为并改正，没收非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处以相应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19 00724079530200019000441500

供应零售市场销售的食盐不是小包装碘盐；食盐产品
包装没有注明盐的种类、执行标准编号、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限、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及保管使用方法；擅
自生产、印制、购销食盐包装袋和防伪碘盐标志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责令停止
生产、加工、罚款、
没收违法印制、购销
食盐包装袋和防伪碘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修正)
    第十四条　供应零售市场销售的食盐必须是碘盐并实行小包装
    食盐产品包装上应当注明盐的种类、执行标准编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及保管使用方法等。
    食盐包装袋、防伪碘盐标志由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未经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
印制、购销食盐包装袋和防伪碘盐标志。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生产、
加工，没收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处以盐产品价值和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擅自印制、购销食盐包装袋和防伪碘盐标志的，没收违法印制、购销食盐包装袋和防伪
碘盐标志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未按
法律法规包装、销
售盐产品行为的行
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包装、销售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其改正，停止非法生产、包装、销售盐产品的行为，没收非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
处以相应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20 00724079530200020000441500

违反食盐计划管理和统一经营规定；违反国家规定转
让或者销售纯碱、烧碱生产用盐；擅自从制盐企业和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调运盐；擅自从省外购买、
调运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
资企业在中国购买生产所需用盐不遵守盐业法规的有
关规定；非国家指定盐的进出口企业经营盐的进出口
业务的

责令其改正、没收盐
产品和违法所得、罚
款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修正)
    第十八条  食盐由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分配调拨，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
    第十九条  纯碱、烧碱生产用盐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合同订货并限于纯碱、烧碱生产企业内自用，不得转让或者销售。
    第二十条  除纯碱、烧碱生产用盐以外的工业用盐和其他用盐由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按计划进行管理，由各级盐业公司经
营，确保供应。用盐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当地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用盐计划，并从当地盐业公司购买所需用盐，不得擅自从
制盐企业和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调运。
    第二十一条  需从省外购进的盐产品由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统一调运，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从省外购买、调运。
    第二十二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有权自行决定在中国或者向国外购买生产所需用盐，在中
国购买的，应当遵守盐业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盐的进口业务由国家指定的进出口企业统一经营。
    第四十一条  责令其改正，没收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可处以盐产品价值和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未按
法律法规生产、销
售、调运盐产品的
行政处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及销售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其停止非法生产和销售行为，没收非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21 00724079530200021000441500
食盐的储存、运输没有做到防晒、防潮，不符合卫生
要求的，食盐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载混放的

责令改正、没收盐产
品、罚款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修正)
    第三十一条  食盐的储存、运输应当做到防晒、防潮，符合卫生要求。食盐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载混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责令改正；造成食盐污染的，没收盐产品，处以盐产品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
。

汕尾市市区盐
务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未按
法律法规储存、运
输盐产品的行政处
罚。

1.宣传引导责任：不定期开展相关法制宣传，引导有关企业依法依规储存、运输盐产品。
2.巡查和接受投诉举报责任：不定期组织巡查和专项检查，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3.调查和审查责任：进行相关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其停止其改正，没收非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应罚款。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
局：0660-
3361717。
    汕尾市市区
盐务局盐政法规
科电话：0660-
33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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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市区盐务局权责清单目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
编码

行政强
制对象

行政强制
措施（执行）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涉及
层级

本级具体
职责权限

对应责任
事项

监督部门
和方式

备注

1 00724079530300001000441500

对违法生产、加工、储运、购销盐产品，制售假冒伪劣盐产品，违法购买
、调运省外的盐产品（包括到达本省铁路货运站场、铁路专线、港口码头
的伪报货物品名和收货人的盐产品，已经交付收货人或者尚未交付收货人
的盐产品，省外单位、企业或者个人直接违法调运的盐产品）

暂扣盐产品和制假设备，必备时，经行政执法
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暂扣运盐工具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
    第三十二条  各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行政、公安等部门按其职责查处盐业违法
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违法生产、加工、储运、购销盐产品，制售假冒伪劣盐产品，违法购买、调运省外的盐产品（包括到达本省
铁路货运站场、铁路专线、港口码头的伪报货物品名和收货人的盐产品，已经交付收货人或者尚未交付收货人的盐产品，
省外单位、企业或者个人直接违法调运的盐产品）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并依法暂扣盐产品和制假设备，必备时，经行政
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暂扣运盐工具；
    （二）查阅、复制与盐业违法行为有关的运输票据，合同、销售凭证、帐册等资料，询问违法当事人及向有关单位或
者个人调查取证；
    （三）对查获的违法盐产品或者其他违法物品，经调查并公告后仍无法查明违法当事人的，按无主货物依法收缴；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三条  对暂扣的盐产品或者其他物品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违
法生产、加工、
储运、购销盐产
品进行行政强制
。

1.事前责任：加强盐业生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引导有关企业及个人依法依规从事盐业生产、销售活动。
2.决定和执行责任：责令其停止非法加工、储运、购销盐
产品等行为并改正，没收非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处以相
应罚款。
3.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局：
0660-3362984。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盐政法规科电
话:0660-33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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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市区盐务局权责清单目录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涉及
层级

本级具体
职责权限

对应责任
事项

监督部门
和方式

备注

1 00724079530600001000441500 查阅、复制与盐业违法行为有关的资料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
    第三十二条  各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行政、公安等部门按其职责查处盐业违法行
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违法生产、加工、储运、购销盐产品，制售假冒伪劣盐产品，违法购买、调运省外的盐产品（包括到达本省铁
路货运站场、铁路专线、港口码头的伪报货物品名和收货人的盐产品，已经交付收货人或者尚未交付收货人的盐产品，省外
单位、企业或者个人直接违法调运的盐产品）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并依法暂扣盐产品和制假设备，必备时，经行政执法部
门负责人批准，可以暂扣运盐工具；
    （二）查阅、复制与盐业违法行为有关的运输票据，合同、销售凭证、帐册等资料，询问违法当事人及向有关单位或者
个人调查取证；
    （三）对查获的违法盐产品或者其他违法物品，经调查并公告后仍无法查明违法当事人的，按无主货物依法收缴；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汕尾市市区盐务局 省、  市、  县、
负责对辖区内查阅、复制与盐业违法行为
有关的资料的行政检查。

1.事前责任：加强盐业生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引导有关企业及个人
依法依规从事盐业生产、销售活动。
2.检查责任：查阅、复制与盐业违法行为有关的运输票据，合同、销售凭证、
帐册等资料，询问违法当事人及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取证。
3.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局：
0660-3362984。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盐政法规科电话：
0660-33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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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市区盐务局权责清单目录
职权类别：行政奖励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实施对象
涉及
层级

本级具体
职责权限

对应责任
事项

监督部门
和方式

备注

1 00724079530800001000441500 查处大包装盐产品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协办案件奖励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
    第三十五条  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查处该违法行为的执法部门按规定给
予奖励，并为举报人保密。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

企业、个体、工
商户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
者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

1.事前责任：加强盐业生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2.评审及授奖责任：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为举报人
保密。
3.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局：
0660-3362984。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盐政法规科电话：
0660-3327277。

2 00724079530800002000441500
查处销售假冒伪劣小包装食盐案件举报奖励，协办案件
奖励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
    第三十五条  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查处该违法行为的执法部门按规定给
予奖励，并为举报人保密。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

企业、个体、工
商户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
者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

1.事前责任：加强盐业生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2.评审及授奖责任：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为举报人
保密。
3.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局：
0660-3362984。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盐政法规科电话：
0660-3327277。

3 00724079530800003000441500 查处制假食盐窝点案件举报奖励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
    第三十五条  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查处该违法行为的执法部门按规定给
予奖励，并为举报人保密。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

企业、个体、工
商户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
者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

1.事前责任：加强盐业生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2.评审及授奖责任：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为举报人
保密。
3.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局：
0660-3362984。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盐政法规科电话：
0660-3327277。

4 00724079530800004000441500
查获印制假冒食盐小包装袋、包装物、商标标识案件举
报奖励，协办案件奖励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
    第三十五条  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查处该违法行为的执法部门按规定给
予奖励，并为举报人保密。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

企业、个体、工
商户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
者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

1.事前责任：加强盐业生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2.评审及授奖责任：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为举报人
保密。
3.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局：
0660-3362984。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盐政法规科电话：
0660-3327277。

5 00724079530800005000441500
对举报人（单位）举报违法经营食盐、制假窝点、印制
假冒包装物等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重大案件举报
奖励

[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
    第三十五条  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查处该违法行为的执法部门按规定给
予奖励，并为举报人保密。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

企业、个体、工
商户

省、  市
、  县、

负责对辖区内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
者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

1.事前责任：加强盐业生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2.评审及授奖责任：对举报盐业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为举报人
保密。
3.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法制局：
0660-3362984。
    汕尾市市区盐务
局盐政法规科电话：
0660-33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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